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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專科以上

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辦理之推廣教育含學分班、非學分班、短期班及委辦計畫，其經費收支管理依本要點辦理，以

有賸餘為原則。 

三、推廣教育各班收費原則： 

(一)學分班：以本校相當學制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為下限，實習材料、設備使用維護等其他費用，依各班性

質自訂。 

(二)非學分班、短期班：依各開辦單位之班別性質自訂。境外生隨班附讀，另依國立屏東大學境外研修生

收入收支執行要點辦理。 

(三)本校開設之班別（限自辦推廣班）優惠方式，依國立屏東大學接受捐贈致謝原則辦理。 

(四)本校開設之班別得酌收行政作業相關費用。 

四、推廣教育經費收入分配原則： 

(一)收入總額百分之十提列為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未利用本校場地辦理之推廣教育班別，免予提

列。 

(二)收入總額百分之十提列為行政管理費，若為全數撥充校務基金，其中百分之五十五用以支應學校營運

所需成本，百分之四十五經扣除相關必要費用後，作為行政工作費，其經費分配另訂要點。 

(三)委辦計畫項目者，若無特殊規定，依本點第一、二款提列校務基金及行政管理費；若有特殊規定，則

依委辦案之規定提列行政管理費或校務基金。 

(四)如有特殊之開班情形，另以專案簽陳方式辦理。 

五、推廣教育經費收入可用於支應下列項目： 

(一)教師授課鐘點費：依本校推廣教育班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辦理(詳如附件)，本校華語教師授課鐘點費，

依據本校華語教學中心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辦理。 

(二)招收隨班附讀學員之授課教師，依原級職授課鐘點費標準，每一名學員另增加百分之四授課鐘點費，

至多以增加百分之四十為上限。 

(三)開辦推廣教育課程相關業務所需之業務費、設備費及雜項費用支出。 

(四)輔導工作費：如以學分專班形式開辦，於計畫經費編列規定允許下，得以總收入百分之一為上限作為

負責專班之教師輔導學生費用。 

(五)其他辦理推廣教育課程所需之費用(參訪、實習、交流、餐飲等)，經專案簽准後支用。 

六、推廣教育計畫辦理結束後二個月內，應辦理經費結報事宜。推廣教育計畫經費如有結餘，結餘總額百分之

七十歸入開辦單位循環運用專戶，其餘百分之三十納入校務基金；若該計畫結餘款金額未達新臺幣一萬元



者，全數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七、推廣各班結餘款得作下列用途： 

(一)推廣教育課程之招生宣傳。 

(二)因辦理推廣教育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者，得支應加班費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之工資。 

(三)推動本校推廣教育課程相關業務所需之業務費、設備費及雜項費用支出。 

(四)專案人員之資遣費。 

(五)其他推動推廣教育業務所需之經費。 

八、公家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辦推廣教育班次或證照考試，經費收支依雙方

契約或委辦計畫規定辦理。 

九、配合政府或學校政策所辦理之各種專案推廣教育班，以及利用校外場地或境外開辦之各種推廣班，其經費

分配及支用得另訂專法或以專案簽陳方式辦理。 

十、辦理推廣教育計畫應編列預算，經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主計室審核，陳請校長核定後執

行。其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附件：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班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學分收費級距 

及職稱 

招生人數 

1999元以下 2000元-2999元 3000元-3999元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 

10-14人 1倍 1.2倍 1.4倍 

15-19人 1.1倍 1.3倍 1.5倍 

20-24人 1.2倍 1.4倍 1.6倍 

25-29人 1.3倍 1.5倍 1.7倍 

30-34人 1.4倍 1.6倍 1.8倍 

35-39人 1.5倍 1.7倍 1.9倍 

40-44人 1.6倍 1.8倍 2.0倍 

45-49人 1.7倍 1.9倍 2.2倍 

50人以上 1.9倍 2.1倍 2.4倍 

備註： 

1.如開班人數為 9人以下，其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以該班總收入之五成為原則，惟最高不得逾六成。 

2.公私立機構委託之推廣教育計畫，依照計畫或合約規定辦理。 

3.每學分收費 4000元以上之推廣教育班支給標準則另案簽陳辦理。 

4.非學分班授課時數換算依據，以每學分授課時數 18小時為計算標準。 

5.鐘點費支給計算，依據教育部最新核定「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的夜間授課支給欄位

為基準計算。 

6.華語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依據本校華語教學中心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辦理。 

 

 


